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5-057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撤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分红款合计 15,216,789.88 元 

 其他事项说明：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收回分红款合计 15,216,789.88元，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

响。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根据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农商行”）发布

的 2020 年度至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东阳农商行 2020年度至 2023年度

应向公司分配利润合计 15,216,789.88元。东阳农商行以股权反担保质押所对应

的东阳市广厦进出口有限公司债务尚未完全履行及尚未注销银行托管系统的质

押协议为由将分红款提存，拒绝按各个年度利润分配公告明确的利润分配方案向

公司发放分红，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于 2024年 11月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东阳市人民法院于 2025年 2月立案受理。2025年 3月，经双方友好协

商，公司与东阳农商行签署《和解协议》，本次诉讼案件达成庭外和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70、临 2022-010、

临 2024-013、临 2025-016、临 2025-047）。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7日收到东阳农商行支付的分红款 15,216,789.88

元，根据《和解协议》的相关约定，公司向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

请。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0日收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

书》（2025）浙 0783 民初 2149号，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撤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已收回分红款合计 15,216,789.88 元，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当期损

益产生影响。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12日 


